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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报送绿色制造示范城市实施方案的函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昌吉州人民政府:

为贯彻落实中央绿色发展理念，带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制造业加快实现绿色转型升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拟选取若干城市开展绿色制造示范工作。为做好我区绿色制造示范城市遴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绿色制造示范工作
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了绿色发展理念，《中国制造2025》也将绿色发展作为制造强国的基本方针，把绿色制造作为五大工程之一。推进绿色制造，不是单纯的节能降耗，涉及技术、产业组织等多方面，核心是将绿色理念和技术工艺贯穿制造业全产业链，通过技术创新做到环境影响最小、资源利用效率最高。开展绿色制造示范，既是落实中央绿色发展理念和制造强国建设战略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有利于缓解当前资源环境瓶颈约束，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引领工业绿色发展新路径。要高度重视绿色制造示范工作的开展，安排专业部门组织推进。
二、绿色制造示范工作的目标和内容
（一）主要工作目标

2016年-2020年，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选取若干城市开展绿色制造示范工作，通过财政资金奖励引导，结合区域要解决的重大资源环境问题，推动重点企业实施绿色改造，实现污染物排放强度明显下降，力争能效水效及资源利用效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普遍应用先进适用绿色工艺技术及装备,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制造体系，引导制造业绿色发展。

（二）示范工作内容

示范城市根据绿色制造示范工作年度重点支持行业并结合城市主导产业，选择区域内具有行业代表性、产业集中度较高的重点企业实施绿色改造，重点针对示范工作申报指南所附的污染物排放、资源利用率等行业重点评价指标和其他绿色制造相关指标要求，提出绿色制造示范目标。具体改造包括生产过程清洁化改造、能源利用高效低碳化改造、水资源利用高效化改造、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改造、基础制造工艺绿色化改造等,实现污染物排放降低、能效水效及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提升。同时，示范城市要按照绿色制造水平提升、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等总体要求，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财税、金融、产业激励政策等，营造绿色发展良好政策环境,提出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指标。

三、中央财政奖励政策和示范城市确定

（一）中央财政给予示范城市奖励支持。中央财政通过工业转型升级（中国制造2025）专项资金，给予绿色制造示范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一般地级城市）2亿元奖励支持，由示范城市统筹使用。示范城市确定后，预拨部分奖励资金作为启动资金。

（二）示范城市申报。我区示范城市由自治区经信委、财政厅组织遴选，确定1家城市后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申报城市要编制实施期不超过三年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编制指南见附件）。

（三）公开竞争评审。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对申报城市进行资格审核。对通过资格审核的城市，委托具有相应专业咨询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申报城市实施方案进行评审论证，确定示范城市名单。

（四）示范工作考核。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定期对示范工作组织开展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奖惩。考核结果好的，拨付剩余奖励资金。考核结果差的，后续奖励资金不再拨付。具体考核办法另行制订。

四、工作要求

请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昌吉州人民政府按照《2016年绿色制造示范城市申报指南》要求尽快完成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并确定1名工作人员，及时与我委保持联系。实施方案上报时间另行通知。

联 系 人：自治区经信委环资处  周强  0991-4523539
电子邮件：jmwhzc@126.com

附件：1. 2016年绿色制造示范城市申报指南
      2. 2016年绿色制造示范工作重点行业指标要求

      3. 绿色制造示范目标实施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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